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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关爱特殊群体学生工作实施办法

（文号 ：广师院〔2007〕492 号，施行时间 ：2007 年 9 月 1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关爱特殊群体学生工作，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维护学校的安全

和稳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关爱特殊群体学生工作必须坚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精神为指导，坚持以生为本，以关心学生

的健康成长为目的。在实证调查和科学测试的基础上，通过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心理

辅导工作，帮助特殊群体学生解决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

时消除各种不利因素，将不良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第三条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和学生政工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确实做好关爱

特殊群体学生工作。

第二章  实施办法

第四条  明确特殊群体学生所指的对象。特殊群体学生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的学生：

（一）心理障碍型，特别是有明显异常表现的学生。

（二）成绩后进型，特别是排在班倒数五名内的学生。

（三）家庭贫困型，特别是特困生。

（四）纪律松散型，特别是长期纪律散漫的学生。

对同时具有以上多种特征，或表现出有明显的心理障碍而可能自伤或伤害到他

人的学生，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他们是特殊群体学生中的重点对象，做好关爱他们

的工作是重中之重。

第五条  讲究方法，做好排查工作，做到不漏、不错。

（一）排查工作要讲究方法，做到内紧外松。

（二）排查工作主要通过实证调查来开展，结合网上测试信息（学生处心理咨

询中心提供），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准确地列出具体名单。

（三）排查工作不宜做宣传，要预防因排查工作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

（四）排查工作要充分理解和尊重特殊群体学生的差异性和隐私权，让他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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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学校的关爱和广师大家庭的温暖。

（五）排查工作要深入学生，通过广泛开展“一对一”谈话，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

了解特殊群体学生的言谈举止和学习、生活习惯，如经常看什么书、喜欢在网上浏

览什么资料等。

（六）通过学生干部来开展工作。要给他们作出明确的工作指引，要求他们严

格遵守工作纪律，以免给工作造成不便或负面影响。

（七）排查工作完成后，各二级学院要认真填写《特殊群体学生花名册》，按时

间要求报学生处心理咨询中心。

（八）《特殊群体学生花名册》要及时更新。如发现新情况，经取证分析，要立

即添加到花名册中，一般每两个月要刷新一次。每单月 15 日（节假日除外）将刷

新情况报学生处心理咨询中心。

第六条  建立特殊群体学生档案。

（一）对排查出来的学生，要以一人一档的形式建立他们的档案。

（二）心理咨询中心要对建档工作作出明确、清晰的指引，各二级学院按要求

建立完整、详细的档案。

（三）对特殊群体学生的跟踪跟进工作资料，要及时归档。一般每月要收集归

档一次，每月 15 日将最新跟踪跟进材料送心理咨询中心保存，二级学院同时归档

保存。

（四）档案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可复印，但需由建档立卷人签名，学生处心理

咨询中心保存原件，二级学院保存复印件。

（五）特殊群体学生档案必须切实保管好，严禁学生擅自翻阅。

第七条  做好特殊群体学生的跟踪跟进工作。

（一）做好特殊群体学生的跟踪跟进工作，给他们更多的关爱，是体现以生为

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求每位政工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

感做好这项工作。要及时掌握他们的各方面动态，特别是要了解他们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通过细致的思想教育及心理辅导工作，从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关心他们，

尽最大努力，优先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二）建立学生家长信和电话沟通制度，及时与家长互通信息，做到与家长的

有效互动和沟通。

1．对特殊群体学生，要求每年至少给其家长发一封信，通报该学生的思想、学习、

生活和其他综合表现情况，包括一些异常情况和特殊事件（如学生因违纪受处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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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家长给予回复，一方面通报该学生在家的表现情况，另一方面与学校共商教

育其子女的对策和意见。发家长信的原始凭证和家长回函，要作为一项重要的档案

资料保管好。

2．对特殊群体学生发生的异常情况和特殊事件，要及时通过电话报告其家长，

要求家长和学校一起共同来做好其子女的教育工作。要建立《与学生家长电话沟通

工作记录本》，每次通电话要有记录，并作为重要档案资料保管好。

（三）要定期找特殊群体学生开展“一对一” 谈话 ，了解他们在思想、学习和

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给予帮助和解决。

（四）要经常找特殊群体学生的舍友或与其来往密切的同学谈话，从侧面了解

特殊群体学生在各方面的真实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五）找特殊群体学生或其他同学谈话，开展跟踪跟进工作，要认真填写《特

殊群体学生跟踪跟进情况登记表》，并按要求做好归档工作。

（六）心理咨询中心与二级学院要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工作中要互通信息，

共同商讨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八条  抓好队伍建设，为做好关爱特殊群体学生工作提供人力和技术保障。

（一）要求非毕业班选拔一名思想过硬、责任心强、工作有方法的优秀学生，

担任该班的助理班主任，专门协助班主任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及心理辅导工作，特

别是做好关爱特殊群体学生的工作。

（二）每位政工干部、各班主任和助理班主任要加强培训和学习，明确工作指引，

特别是要掌握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及应对办法，掌握思想教育、心理咨询与辅导的方

法和技巧。

第九条  抓好检查落实和绩效评估工作。学校职能部门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

料和专访，评估各二级学院开展这项工作的绩效性，并与学生工作评估相挂钩，给

予相应的记分。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要成立关爱特殊群体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学生工作

的党总支副书记（或书记）任组长，确保工作的贯彻落实。

第十一条  各学生政工干部要做好有关文件的保密工作。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部（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 200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